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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.社会第三方或学校相关单位向校长办公室提交

书面申请； 

7.上级审批完成后，由归口管理单位负责履行校内

合同审批程序，学校与社会第三方签订合同书； 

6.会议审议通过后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履行上

级国有资产出租审批程序。 

4.会签完成后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委托评估机构就

设施设备所需缴纳费用进行评估，形成评估报告； 

3.归口管理单位经请示主管校领导同意后，负责

填写《哈尔滨师范大学服务类设施设备进校审批

表》，由相关部门进行会签； 

2.校长办公室根据其服务功能、安置区域指定归口

管理单位牵头管理设施设备； 

 

5.评估后，由归口管理单位负责将项目相关材料

报校长办公会议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工作领导小

组会议审议通过。 

8.社会第三方按照合同规定，向学校财务部门缴纳

相应费用后方可入场施工（安装），归口管理单位

负责将项目审批表、评估报告、缴费收据原件和复

印件报送至校长办公室备案。 


